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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化系统改建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支付重大资产重组自筹现金对价的核查意见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泰长财”或“本保荐机构”）作

为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鹏飞”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

使用》等有关规定，就华鹏飞信息化系统改建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支付重大资产重组自筹现金对价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具体如

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华鹏飞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981号”文《关于核

准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

复》核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1,670,000.00股，每股面

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9.5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5,865,000.00元，扣除

发行费用人民币27,148,185.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8,716,815.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2年8月16日全部到位，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

所验证，并出具了广会所验字【2012】第12000440126号《验资报告》。 

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

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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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

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2012 年 9 月 9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根据上述

议案，公司与保荐机构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和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笋

岗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华鹏飞物流有限公

司作为苏州华鹏飞物流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会同公司、保荐机构恒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541 号、证监许可【2014】542 号文核准，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证券”）与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进行整合，恒泰证券保荐业务及相关资产和人员由恒泰长财承接。根据以上

情况，恒泰长财接替恒泰证券履行对华鹏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持续督导职责。据此，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与恒泰证券、恒泰长财签署了

《关于更换保荐机构之三方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华鹏飞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变更为恒泰长财。根据《三方协议》

的约定，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4 日与恒泰证券、恒泰长财以及相应专户开户银行

另行签订了新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三、“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使用及结余情况 

1、“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已经建设完成，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此项目募集资金存放账户、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开户银行 
原计划投

资金额 

累计投资

金额 

节余资金（含利息

收入扣除手续费） 

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信息化系统

改建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笋岗支行 

1,574.00 1,063.12 582.90 
2016年8月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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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结余资金为募集资金本金及利息余额，具体结余资金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

为准。 

2、“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其中计划运用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建设募

集资金 1,574 万元。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计划在公司原来综合物流管理平台、

RDC/DC 管理平台和供应链管理平台的基础上，对华鹏飞物流营运信息管理系

统进行优化和更新，并将公司物流信息系统与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管

理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以及财务管理系统集合，实现公司营运管理与内部管

理资源共享。项目采用自身定制开发和购买部分模块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系统功

能的模块化和集成化，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物流仓储管理系统、物流订单管理

系统、物流系统接口、商业智能（BI）管理系统、运输配送管理系统以及物流信

息系统与 GPS/GIS/BARCODE/远程视频监控技术集成应用，为客户提供“即时

响应、全程可视”的现代物流服务，实现公司多媒体、高协同信息化技术网络平

台的搭建。 

本项目计划将更新公司数据库、数据服务器、网络监控设备，改建办公自动

化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以及购置 3G 手持终端录

入设备、无线手持扫描设备、GPS 视频终端监控设备等。 

3、“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 实际实施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利用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募集资金优化了机房设备和线路，

成功更新了信息服务器、存储、网络、网络监控，并采购了适量的 3G 手持终端

录入设备、无线手持扫描设备、GPS 视频终端监控设备等硬件设备。成功上线

了协同办公 OA 系统、运输管理系统（TMS 系统）、财务系统（EAS 系统）、

司机之家 APP 、G7 系统、视频会议系统、联想仓库 PDA 管理系统以及监控系

统等信息子系统，逐步建立了完整的、涉及企业全局的现代化管理信息系统，使

之既支持总部与各业务网点的集团化管理模式，又可以实现多角度数据统计分

析，辅助整体物流方案的制定和实时调整。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按募集投资计划进行项目投入，该项目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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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共为 10,631,203.50 元，全部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对募集投资计划所涉及的

项目已基本完成配置。 

结合公司的发展计划，公司从稳健经营，合理控制投资和经营风险，提高现

有资产使用效率等因素综合考虑，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已达到计划目标，予以结项。 

4、“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原计划在采购国外信息系统软件及数据库的基础上

进行系统开发，但是随着我国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国产信息系统软硬件性价比

不断提升，公司从整体战略和成本管控角度出发，在保证实现项目整体目标的基

础上，放弃了进口信息系统软硬件的采购，进而配置了性价比较高的国内相关产

品，因此在保障实现信息化管理的阶段目标前提下，节省了该项目的资金投入，

结余了部分募集资金。 

四、“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公司与博韩伟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韩伟业”）全体

股东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公司将向本次交易对方杨阳、

欧力士（中国）分别支付 20,550.00 万元、25,350.00 万元现金，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为 32,768.87 万元，募集资金数额不足以支付本次交易的

现金对价部分需由公司自筹资金补足。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减轻公司财务负担，

公司拟将“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582.90 万元及其利息收入用于

支付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筹资金对价（支付自筹现金对价金额以结余资金转出当

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 

五、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的情况说明 

1、“深圳华鹏飞物流中心扩建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由于项目实施地址深

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南坑社区周边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已不适合公司继续扩建仓

储基地的实施，因此公司分别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14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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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终止了该项目的建设。 

2、“苏州华鹏飞物流中心建设项目” 的新建仓库及配套基建已于 2013 年

验收并投入使用；该项目已实施的部分募投项目由于区域为新近设立的物流园

区，目前主要处于与当地各产业区初步合作与业务开拓阶段，产业聚集效应尚未

形成，尚未达产。配套运营设施购置方案，公司综合考虑到园区的实际运作模式，

将原募投资金中配置车辆方案改为使用外协车队进行运营，实现了成本控制的效

果，调整了发展计划。公司已分别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14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再实施并将结余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同意不再实施部分项目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 

3、截止 2016 年 8 月 19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深圳华鹏飞物流中心

扩建项目”、“苏州华鹏飞物流中心建设项目”以及“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均

已结项。 

六、相关审批程序和审核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6 年 8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信

息化系统改建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支付重大资产重组自筹现金对

价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将“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582.90

万元及其利息收入用于支付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筹资金对价（支付自筹现金对价

金额以结余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核认为：将“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582.90 万

元及其利息收入用于支付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筹资金对价（支付自筹现金对价金

额以结余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有利于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减轻公

司财务负担，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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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情形，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事项，并同意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意见 

2016 年 8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信

息化系统改建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支付重大资产重组自筹现金对

价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将“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582.90 万

元及其利息收入用于支付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筹资金对价（支付自筹现金对价金

额以结余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有利于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减轻公司财务负担，亦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上述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恒泰长财认为：公司信息化系统改建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

资金支付重大资产重组自筹现金对价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业已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

之日，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恒泰长财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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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信息化系统改建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支付重大资产重组

自筹现金对价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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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东茂          郭 慧 

 

 

 

保荐机构：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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